
法律 法规 国务院决定 规章等程序性规定

1

办理户口登记、迁移的
亲属关系证明(结婚证
、 户口簿、出生 证明
等不能证明的)

办理户口登记、
迁移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
口登记条例》(1958
年1 月9日主令公
布,1958 年1月9日
起施行) 第 十七条
、第十九条

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印 发 的《关
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
工作的意见》 (公通字〔2016〕21
号 ) 第二条

户口 登
记、 户
口入地公
安派出所

原户口所在
地公安派出
所

2
理论教练员两年以上安
全驾驶经历证明

申请从事机动车
驾驶员培训经营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道路
交通安全法
》(2021 年
4月29 日修
改)第二十
条

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》
(2006年交通部令第 2 号公
布,2016 年4 月21日修正)第十条

县级行政
审批部门
或县级交
通运输部
门

公安交警部
门

理论教员应
具有两年以
上安全驾驶
经 历;操作
教练员符合
一定的安全
驾驶经历

3

申请出租汽车驾驶员从
业资格考试的人员无暴
力 犯罪记录, 无 吸毒
记录证明

出租汽车驾驶员
从业资格考试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道路
交 通安全
法 》(2021
年4月29日
修改)第十
九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路运输条例》(国务
院令第406号, 2019
年3 月2日修订)第八
十二条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
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许可的决定》(国务院令
第412号)第112项

《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 格管理
规定》 (交通运输 部令2016年第
63号 )第十一条

县级出租
汽车管理
部门

市、县 公
安部门

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

设    定    依    据
序
号

事项名称 事项用途
索证部

门
出具部门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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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 法规 国务院决定 规章等程序性规定

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

设    定    依    据
序
号

事项名称 事项用途
索证部

门
出具部门 备注

4

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
格考试的无交通肇事犯
罪、危险驾驶犯 罪记
录, 无饮 酒后驾驶记
录, 最近连续3个记分
周期内没有记 满12分
记录的证明

出租汽车驾驶员
从业资格考试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道路
交 通安全
法 》(2021
年4月29 日
修改)第十
九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路运输条例》(国务
院令第 406号, 2019
年3 月2日修订)第八
十二条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
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许可的决定》 (国 务院
令第412号)第112项

《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 格管理
规定》 (交通运输 部令 2016年第
63号)第十一条

县级出租
汽车管理
部门

市、县 公
安交管部门

5
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投
资人、负责人资信证明

巡游出租车经营
许可审批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
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许可的决定》(国 务院
令第 412号,2004年7 月
1日起施行)第 112项

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
》(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64号)第
九条

县级出租
汽管理部
门、行政
审批部门

具有法定资
格的验资机
构

6
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
的投资 人、负责人资
信证明

网络预约出租汽
车经营许可审批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
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许可的决定》(国 务院
令第412号,2004 年 7
月1日起施行) 第 112项

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
暂行办法(交通运输部 2016年第60
号令)第六条

县级出租
汽车管理
部门、行
政审批部
门

具有法定资
格的验资机
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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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 法规 国务院决定 规章等程序性规定

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

设    定    依    据
序
号

事项名称 事项用途
索证部

门
出具部门 备注

7
道路旅客运输企业驾驶
人员3年内无重大以上
交通责任事故证明

申请从事客运经
营或客运班线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路运输条例》(国务
院令第406号, 2019
年3 月2日修订)第八
条、第九条

交通运输
部门

市、县 级公
安交管部门

8

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
驶员、道 路危险货物
运输驾驶员3年内无重
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证
明

从事客运经营、
道 路危险货物
运输经营的驾驶
员应符合的条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路运输条例》(国务
院令第 406号, 2019
年3 月2日修订)第八
条

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》
(交通运输部 2019 年 18 号令)
第九条、第 十一条

交通运
输部门

市、县 级
公安交管部
门

9

供养直系亲属与死者关
系证 明 (改为告知承
诺制办理, 通过部门间
数据共享 核查)

办理养老保险丧
葬补助金、抚恤
金核 定; 个人
账户一次性支付
核 定(养老 保
险服务)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社会
保险法》
(2018年12
月29日修
正)第十七
条、第十四
条

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
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
经办规程的通知》(人社部发 〔
2015〕32 号 )
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条
《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
规程(试行) 的 通知》(劳社险中
心函
〔2003〕38号 ) 第六十六条

人力 资
源社会保
障部门

公安派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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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

设    定    依    据
序
号

事项名称 事项用途
索证部

门
出具部门 备注

10
离退休人员死 亡证明
(通过告 知承诺制、部
门间数据共享核查)

办理养老保险丧
葬补助金、抚恤
金核 定; 个人
账户一次性支付
核 定(养老 保
险服务)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社会
保险法》
(2018年12
月29日修
正)第十七
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动保险条例》(1953
年1 月 2 日 修 正)
第十四条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
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
险制度的意见》 (国发
〔2014〕 8号)第七条

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
保险经办 规 程 的 通 知》 (人
社 部 发 〔2015〕 32 号) 第 四
十 条、第四十一条《关于印发基
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 (试 行
) 的 通 知 》 (劳 社 险 中 心
函〔2003〕38 号 ) 第六十六条

人力 资
源社会保
障部门

公安部门

11
死亡证明 (通过告知承
诺制、部门间数据共享
核查)

办理基本养老保
险个人账户一次
性支付核定 (养
老保 险服务)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社会
保险法》
(2018年12
月29日修
正)第十四
条

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
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
经办规程的通知》(人社部发〔
2015〕32号)第四十一条
《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
规程 (试行 ) 的 通知》 (劳社险
中心函
〔2003〕38号 ) 第六十 四条、第
七十三条

人力 资
源社会保
障部门

公安部门

12
能够确定指定受益人、
法定继承人继承权的公
证书

城乡居民基本养
老保险注销登记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
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
险制度的意见》 (国发
〔2014〕 8号)第七条

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
》(人社 部 发 〔2019〕84号) 第
三 十 七 条、第三十八条

人力 资
源社会保
障部门

公证机构

—40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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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

设    定    依    据
序
号

事项名称 事项用途
索证部

门
出具部门 备注

13
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
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
(告 知承诺制办理)

供养亲属抚恤金
申 领(工伤 保
险服务)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社会
保险法》
(2018年12
月29日修
正)第三十
八条

《工伤保 险条例》
(国务院 令第586号)
第 三十九条、第四
十一条

《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 规程的
通知》的通知 (人 社部发
2012〕11 号 ) 第七十条

人力 资
源社会保
障部门

户籍所在地
公 安 派 出
所、街 道
办事 处、乡
镇政府

14
供养直系亲属经济收入
情况证 明 (无固定收
入证明)

离退休(职 ) 人
员死 亡后, 其
遗属申请领取供
养直系亲属生活
补助费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社会
保险法》
(2018年12
月29日修
正)第三十
八条

《工伤保险条例 》
(国务院 令586号)
第三十九 条、第四
十一条

劳动保障部社保中心 《关 于印发
<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 (试
行)>的通知》(劳社险中心函〔
2003〕38号)第六十六条

县人力
资源社会
保障部门

基层群众自
治组织

15
死亡证明(无法 通过数
据比对核查的通过告知
承诺制)

失业保险丧葬补
助金和抚恤金申
领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社会
保险法》
(2018年12
月29日修
正)第四十
九条

《失业保 险条例 》
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务院令第 258号)第
十条

《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》(中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
第8号)第十六条

人力 资
源和社会
保障部门

公安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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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

设    定    依    据
序
号

事项名称 事项用途
索证部

门
出具部门 备注

16
死亡证明 (无 法通过
数据比对核查的通过告
知承诺制)

申领一次性工亡
补助金 (含 生
活困难, 预支50
% 确认)、丧葬
补助金申领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社会
保险法》
(2018年12
月29日修
正)第三十
八条

《工伤保 险条例 》
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务院令第 586 号)第
三十九条、第四十一
条

《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 规程的
通知》 (人社部发 〔2012〕11号)
第六十九条

人力 资
源和社会
保障部门

公安部门

17 无犯罪记录证明
娱乐场所设立、
变 更 开办者审
批

《娱乐场 所管理条
例》(国务院令第458
号,2020 年11月29
日第二次 修订)第五
条

县级行政
审批部门

户口所在地
公安派出所

18 体检报告
办理特种设备作
业人员取证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特种
设备 安全
法》第十四
条

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》
(国家市场监管总  局, TSGZ6001-
2019)
第十五条

县级市场
监管部门

县级以上医
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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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 法规 国务院决定 规章等程序性规定

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

设    定    依    据
序
号

事项名称 事项用途
索证部

门
出具部门 备注

19
建设行政相对人的诚信
经营情况证明

房地产开发企业
资质核定(二级
及以下)要件

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
营管理条例(1998年7
月20 日起施行,2020
年12月11日修改)第
九条

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
(2000年建设部令 第77号,2018年
12月22日 第二次修正)第十七条

县级行政
审批部门

住房和城乡
建设部门

20
在村医疗卫生机构连续
工作20年以上的证明

乡村医生执业注
册

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
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
386号)第十条

《河北省乡村医生执业注 册管理
办法》第七条

县级卫健
部门

乡镇卫生院

21
寄养家庭成员健康状况
证明

了解主要照料人
的身体素质以及
有无传染病和遗
传病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未成
年人 保护
法》 (2020
年10月17日
修订) 第
四条第九十
三条

《家庭寄养管理 办法》
(民政部令第54号,自
2014 年12月1日起施
行)第十二条

县级民政
部门

县级以上医
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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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

设    定    依    据
序
号

事项名称 事项用途
索证部

门
出具部门 备注

22
三年以上从事基层法律
服务工作或基层司法行
政工作经历的证明

基层法律服务所
变更负责人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
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许可的决定》 (国 务
院 令 第 412号,2004
年 7 月 1日起施行)第
75项

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》
(2017 年 12 月 25 日 司 法 部
令第 137 号) 第 十六条

县级司法
行政 部
门

基层法律服
务所

23

基层法律服务所对申请
人实习表现的鉴定意见
或者具有二年以上其他
法律职业经历的证明

基层法律服务工
作者执业许可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
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许可的决定》 (国 务院
令 第 412号,2004 年7
月1日起施行)第75项

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》
(2017年12月25日 司法部令第138
号)第十条

县级司法
行政 部
门

基层法律服
务 所、工
作经历单位

24
新增加合伙人的三年以
上职业经历证明

基层法律服务所
变更合伙人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
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许可的决定》 (国 务院
令 第 412号,2004 年7
月1日起施行)第75项

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》
(2017年12月25日司 法部令第137
号) 第七条

县级司法
行政 部
门

基层法律服
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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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

设    定    依    据
序
号

事项名称 事项用途
索证部

门
出具部门 备注

25
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思
想品德鉴定表

申请教师资格认
定

《教师资 格条例》
(国务院 令第188号)
第十五条

县级教
育部门、
行政审批
部门

申请人工作
单位或所在
地街道办事
处(乡 镇人
民 政府 )、
公安派出所

26
当地兽药管理部门出具
的企业没有违规经销假
劣兽药行为的证明

兽药经营许可证
核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兽
药管理条例》(国务
院令 第 404 号) 第
五十六条

《河 北 省 兽 药 GSP检 查 验
收 办 法 》 (2010年7月7日公布)
第十一条

县级农业
农村部门

县级兽药管
理部门

27
变更注册地址 的证明
(地名 发生变化的)

危险化学品经营
许可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
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
第344 号,2013 年
12月7日修订) 第
三十五条

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 管理办
法》(2015年修正) 第十四条

县级行政
审批部门
或应急管
理部门

民政部 门
(地名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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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

设    定    依    据
序
号

事项名称 事项用途
索证部

门
出具部门 备注

28

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
动拥有至少 2个直营
店,并且经营时间超过1
年证明

从事特许经营活
动备案

《商业特许经营管理
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
485号)第七条

县级发改
（商 务
部门）

行政审批局

29 无违法犯罪证明

网安部门对安全
管理机构和安全
管理负责人及关
键信息基础设施
管理人员进行安
全背景审查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网络
安全法第三
十四条

关键信息
基础 设
施的运营
部门

户口所在地
公安派出所

30 水资源税完税证明 取水许可延续

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
费征收 管理条例》
(国务 院令第460
号,2017 年3月1日修
改)第 二十五条、第
二十八条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水利部关
于印发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暂行办
法》的通知(财税〔2016〕55 号 )
第十四条
《河北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(省
政府令
〔2018〕第3号)第二十二条

县级行政
审批部门

税务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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